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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70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  點：本部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主  席：陳主任委員威仁               林委員慈玲 代   
 （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

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
理主席。） 

  記錄：呂依錡、施雅玲 

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壹壹壹、、、、確認第確認第確認第確認第 369 次次次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決議：第 369 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貳貳貳、、、、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第第第第 1 案案案案：：：：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105 年度本部區域年度本部區域年度本部區域年度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異動情形計畫委員會委員異動情形計畫委員會委員異動情形計畫委員會委員異動情形，，，，

報請公鑒報請公鑒報請公鑒報請公鑒。。。。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洽悉洽悉洽悉洽悉。。。。 

    

第第第第 2222 案案案案：：：：為為為為國土計畫法立法重點及配套機制等相關事宜國土計畫法立法重點及配套機制等相關事宜國土計畫法立法重點及配套機制等相關事宜國土計畫法立法重點及配套機制等相關事宜，，，，報報報報

請公鑒請公鑒請公鑒請公鑒。。。。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一一一一、、、、洽悉洽悉洽悉洽悉。。。。    

二二二二、、、、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    

(一)國土計畫尚未公告實施前之過渡期間，全國區域計

畫及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應配合之相關措施，

請作業單位妥為因應處理，並向各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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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詳予說明，以利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政策

辦理相關作業。 

(二)請作業單位釐清國土白皮書之性質、定位，並據以

研擬國土白皮書；另請作業單位儘早完成全國國土

計畫，以符合社會各界期待。 

參參參參、、、、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2 時時時時 0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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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報告報告報告報告事項第事項第事項第事項第 2 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發言摘要紀錄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發言摘要紀錄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發言摘要紀錄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發言摘要紀錄 
 

◎◎◎◎劉委員玉山劉委員玉山劉委員玉山劉委員玉山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 8 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包含都會區

域計畫及特定區域計畫，是否應於全國國土計畫界定

都會區域及特定區域之範圍，請作業單位予以考量；

至國土計畫法施行日期，建議訂於 105 年 5 月 20 日

前，以利國土計畫法落實執行。 

二、國土計畫法規定應定期公布國土白皮書，國土白皮書

是否為各級國土計畫之上位指導政策，目前尚未形成

共識，請作業單位再釐清其定位。此外，建議應儘速

依國土計畫法第 43 條規定指定國土規劃研究專責之

法人或機構，並建議由專責法人或機構研擬國土白皮

書。 

三、國土計畫法並未具體規範國土計畫法之推動方式及推

動組織，包含本法與相關目的事業法令之相關性，及

後續執行進度管考等事項，考量計畫貴在執行，請作

業單位就前開事項預為規劃。 

◎◎◎◎張委員學聖張委員學聖張委員學聖張委員學聖    

一、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原則，城鄉發展

地區第 1 類係供高強度之居住、產業或其他城鄉活動

使用，依作業單位目前規劃，現有都市計畫範圍將劃

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惟考量部分都市計畫有範

圍過大或發展率過低之情形，是以，建議未來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過程，對於該類課題應予以因應。 

二、依國土計畫法規定，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案件之

審議、核定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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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得否收回審議、核定權？又直轄市、縣（市）政府

在土地使用管制上，是否得以訂定更為嚴格管制規

定？該相關議題，請作業單位於研訂相關子法時納入

考量。 

◎◎◎◎黃委員明耀黃委員明耀黃委員明耀黃委員明耀    

國土計畫法規定工作項目繁複且龐雜，為減輕作

業單位人力負擔，建議請各部會依國土計畫法規定自

行檢視應配合辦理事項及研訂辦理時程後，送作業單

位統籌彙整，並評估提送本委員會報告。 

◎◎◎◎周委員天穎周委員天穎周委員天穎周委員天穎    

一、不論國土計畫法或依該法擬定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

分區等，均無法解決當前土地使用及管理失靈問題，

惟社會各界對國土計畫法卻有「解決違章建築或未登

記工廠」之期待，建議作業單位應有相關回應說法，

以避免民眾誤解。 

二、國土功能分區直接涉及民眾權益，其規劃程序及呈現

方式應妥予研訂。 

◎◎◎◎曹委員紹徽曹委員紹徽曹委員紹徽曹委員紹徽（（（（王王王王科長玉真代理科長玉真代理科長玉真代理科長玉真代理））））    

一、依本會辦理之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符合特定農業

區劃定原則之農地，約有 2 萬公頃係屬都市計畫土

地，推測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將可能有功能分區重疊情

形，屆時將以何種分區優先劃定？又相關劃設標準有

無檢討空間？ 

二、於國土計畫法正式執行前，尚有 6 年過渡期間，作業

單位表示將繼續推動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至直轄

市、縣（市）區域計畫是否推動，將視各地方政府意

願而定；就不願意繼續推動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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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各該縣(市)政府是否應配合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檢討變更，請作業單位予以釐清。 

◎◎◎◎賴委員宗裕賴委員宗裕賴委員宗裕賴委員宗裕    

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未來將由依國土

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訂定之土地用管制規則取代，就現

行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地」，其制度上如何順利接軌轉

換，請地政司提供意見，以供作業單位納為研訂子法

之參考。 

◎◎◎◎賴委員美蓉賴委員美蓉賴委員美蓉賴委員美蓉    

考量都市計畫地區仍為大多數人口聚居地區，建

議未來各級國土計畫對於既有都市計畫地區，包括其

定位、土地使用管制等仍應有具體指導，強化上位計

畫之指導性。 

◎◎◎◎蕭委員再安蕭委員再安蕭委員再安蕭委員再安    

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分布情形，係互斥或為

重疊？又海洋資源地區未來有無海域空間規劃？請作

業單位再予釐清。 

◎◎◎◎施委員文真施委員文真施委員文真施委員文真    

考量國土計畫法正式執行前，尚有 6 年過渡期

間，現階段仍應依區域計畫法規定辦理相關作業，惟

相關審議作業或行政作為，應否將國土計畫法之立法

重點納入，請作業單位考量；另建議全國區域計畫應

訂定廢止日期。 

◎◎◎◎周委員嫦娥周委員嫦娥周委員嫦娥周委員嫦娥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 21 條規定，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

類之劃設原則均屬質性之描述，尚無法明確界定各功

能分區及其分類之範圍，建議應於全國國土計畫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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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子法中明確界定之。 

二、建議可將國土白皮書定位為「國土現況之描述」，並作

為各級國土計畫之規劃參考。 

    










